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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福州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 

(福大研[2012]75号) 《福州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是我校各类研究生学籍管理的依据。随着我校研究生培养类别的增加，考虑到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特点，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学籍管理，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籍管理作如下补充规定： 一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包括工程硕士、工商管理硕士、法律硕士、金融硕士、应用统计硕士、国际商务硕士、社会工作硕士、翻译硕士、会计硕士、工程管理硕士、艺术硕士等研究生，若学位课程和必修课程累计有三门及以上出现考试不及格者（以第一次考试不及格计），终止学习，予以退学处理。《福州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十七条中第 2 款、第 3 款不再适用于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。 二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。在规定的培养年限内，未能按照培养计划要求完成各项培养环节者，作为肄业处理，颁发肄业证书。 三、本补充规定从 2012级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，原《福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、法律硕士学籍管理补充规定》（福大研〔2007〕17 号）同时废止，其他文件涉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内容以本规定为准。 本补充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 

 （（（（发文日期发文日期发文日期发文日期：：：：2012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5日日日日）））） 
 



 

2 

福州大学研究生公共课英语免修办法 

(福大研[2013]53号) 为使英语水平较高的研究生能投入更多精力从事科学研究，结合《福州大学全日制研究生课程管理条例》（福大研〔2013〕41 号），现就研究生申请英语公共课免修作如下规定： 一、研究生免修公共课英语的条件为： （1）本科或硕士阶段已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，现攻读非英语专业的更高学位者。 （2）在国外或境外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（英语国家或地区）攻读正规课程所获得本科及以上学位者(须经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)。 二、各类研究生符合条件者，可在新生入学报到后两周内向研究生院提交《福州大学研究生公共课英语免修申请表》，并附其相应的证明及材料。经批准后，取得该门课程学分，逾期申请不予认定。 三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，原《福州大学研究生英语公共课免修办法》同时废止。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 

 （（（（发文日期发文日期发文日期发文日期：：：：2013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5日日日日）））） 
 


